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省

“百佳村民委员会”和“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

“全省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鄂政办函[2010]126号  2010年10月25日）

各市、州、省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

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大力加强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在推进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广大社区建设工作者勇于探索，积极创新，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为表彰全省各地在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树立品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强全省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表彰在社区建设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同志，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加强和改进社区建设工作，为构建和谐湖北夯实基础，省人民政府决定开展全省“百佳村民委员会”和“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全省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专项评选表彰活动。现将全省“百佳村民委员会”、“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全省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和评选表彰方案印发各地，请按照要求，认真组织，切实做好推荐、申报工作。

附件：

1、全省“百佳村民委员会”和“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 评选表彰方案

2、“全省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方案

                       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附件1：

全省“百佳村民委员会”
和“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评选表彰方案

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城乡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的基础平台，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大力加强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涌现出了许多典型。为表彰先进，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推动全省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为和谐湖北建设夯实基础，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全省开展“百佳村民委员会”和“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评选表彰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评选条件

（一）全省“百佳村民委员会”评选条件。
    1、村民委员会组织健全。村民委员会依法选举产生，任期届满后及时进行了换届。村民委员会内设专业委员会、村民小组健全。村民委员会班子团结，战斗力强，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成效明显。
    2、村务公开全面真实。建立了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成员按照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村内设有规范的村务公开栏，村级财务收支情况和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都能及时按程序全面真实地予以公开，自觉接受村民监督，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予以解释和答复。
    3、民主决策科学规范。建立健全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等民主决策制度，制定了民主议事规则，重大村务事项都能按规定程序实行民主决策，作出的决议都能顺利执行。村民代表按规定推选产生，村民代表联系农户制度健全，作用发挥好。
    4、民主管理有序开展。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村级民主管理制度健全，干部群众都能自觉遵守，实施效果良好。建立了民主理财小组，成员按有关程序民主选举产生，职责明确，村级财务收支按程序审批，无乱收乱支现象。
    5、民主监督切实有效。村级财务审计监督、民主评议村干部等制度健全，并能得到有效落实。在审计中查出的违规违纪问题，能及时依法处理；民主评议村干部活动，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村级档案台账齐全规范。
6、社会和谐群众满意。全村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村内公益事业发展良好，村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党群干群关系融洽，社会和谐稳定，没有治安案件、群众上访等事件发生，群众满意率达到80%以上。
（二）全省“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评选条件。
1、组织机构健全。社区党组织战斗力强，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及其下属专业委员会组织健全、职责明确、制度规范。社区居委会成员年龄、文化等结构合理，团结协作，凝聚力强。社区内民间组织得到充分培育和发展，在社区管理与服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工作条件具备。社区居委会工作、服务和居民活动用房面积达到300平方米以上，设立了“一门式”综合服务大厅，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基本满足社区居委会开展工作和居民群众开展活动的需要。社区居委会工作经费得到有效保障，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得到基本落实。
3、民主自治落实。居民会议制度、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约等制度完善，发挥作用明显，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得到有效落实。居委会选举方式为户代表选举或直接选举。
4、服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网络健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政府延伸到社区的救助、保障、卫生、计生、文化、教育、体育、安全等各项公共服务得到较好落实；便民利民服务网点布局合理，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不出社区就能得到满足。居委会组织居民广泛开展自助互助服务和志愿者服务活动，弱势群体救助帮扶工作及时有效，志愿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社区志愿者占社区总人数的10％以上。
5、文体活动丰富。社区各类文化体育活动设施齐全，有群众喜爱的文艺团队，经常组织具有社区特色、群众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居民积极参与。广泛开展法制宣传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教育活动，普及科学知识，社区里形成了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和崇尚科学、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6、环境整洁优美。社区内道路畅通，车辆停放有序，房屋立面整洁，无乱搭乱盖现象，环卫设施齐全、完好，建筑、绿化、垃圾分类、污水处理、能源利用等符合环保要求。居民具有较强的公德意识、环保意识，人人养成了节约、环保、卫生的好习惯。

7、治安状况良好。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广泛开展经常性、群众性的法制宣传、安全防范、抵制毒品等教育活动，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的各项防范和管理措施。社区内建有警务室，设有报警点。社区内民事纠纷调解、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的帮教，闲散人员、青少年、流动人口的管理等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06年以来，社区内无重大刑事案件、重大安全事故和群众上访事件，无“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无封建迷信、邪教活动。居民安全感调查满意率达到80%以上。
8、社区文明和谐。以各种活动为载体，积极开展共驻共建活动，强化社区单位对社区的认同感，提高社区资源共享程度。积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文明家庭、文明楼院、文明单位、文明小区等创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社区居民遵纪守法，明礼诚信，居民之间和谐相处。
二、评选程序

（一）民主推荐。各县（市、区）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公务员管理）部门对照“百佳村民委员会”和“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评选条件，认真进行自查筛选，将符合条件、群众认可、示范作用明显的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经本级政府同意后，向市、州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公务员管理）部门推荐。
（二）评估申报。各市、州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公务员管理）部门对各县（市、区）推荐的“百佳村民委员会”和“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认真评估，参照分配名额确定申报名单，并在当地媒体公示5天无异议，经市、州政府同意后，于11月20日前向省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
（三）评审确定。本着公平、公正和择优的原则，省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对各地正式申报的“百佳村民委员会”和“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评审，对重点对象进行抽查、考核，确定候选名单，在省有关媒体公示无异议后，确定正式名单，上报省人民政府。
三、组织领导
评选表彰领导小组负责评选表彰工作，评选表彰活动办公室设在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具体承担评选表彰活动的组织协调和落实工作。

四、表彰奖励

对评选出来的“百佳村民委员会”和“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以省政府的名义进行专项性通报表彰，颁发证书。
全省“百佳村民委员会”和“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
评选表彰名额分配表

	单  位
	百佳村民委员会
	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

	武汉市
	8
	30

	黄石市
	3
	6

	十堰市
	7
	6

	荆州市
	10
	9

	宜昌市
	5
	10

	襄樊市
	9
	10

	鄂州市
	1
	2

	荆门市
	5
	5

	孝感市
	11
	4

	黄冈市
	16
	5

	咸宁市
	4
	3

	恩施州
	10
	3

	随州市
	3
	2

	仙桃市
	3
	2

	潜江市
	1
	1

	天门市
	3
	1

	神农架林区
	1
	1

	合  计
	100
	100


全省“百佳村民委员会”和“百佳居民委员会”

推荐申报表
	村（居）民

委员会名称
	
	负责人

姓  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

报

依

据


	

	申报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公务员）、民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市州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公务员）、民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省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2：

 “全省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方案

　　   近年来，全省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社区建设的重要部署，扎实推进社区建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扩大基层民主、加强社会管理、服务人民群众、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推进社区建设过程中，广大社区建设工作者勇于探索，锐意创新，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为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进一步激发广大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加强和改进社区建设工作，为构建和谐湖北夯实基础，省人民政府决定，评选表彰一批“全省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具体方案如下：

一、评选表彰对象和评选的基本条件
　　（一）评选对象。
“全省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的评选对象是：各级民政部门主管、分管社区建设工作的干部和具体从事社区建设的工作人员，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成员、专职社区工作者。
（二）基本条件。
　　1、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宣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
2、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社区建设的文件精神，切实履行职责，积极开展社区工作，在本职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 
        3、热爱社区工作，知难而上，勇于创新，大胆实践，无私奉献，在社区各项工作中表现突出，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4、为人正派，处事公道，清正廉洁，依法办事，密切联系群众，热心为居民服务； 
         5、得到广大社区工作者和居民群众的肯定，居民抽样问卷调查满意率达90％以上。
二、名额分配和表彰办法 
        此次共表彰“全省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200名，其中，民政系统从事社区建设工作的人员50名，基层社区工作者150名（具体名额分配见附表）。 
        三、评选表彰办法和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级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公务员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这次评选表彰活动的重要意义，把这项工作作为推动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措施，按照要求切实抓紧抓好表彰对象的选拔推荐工作。各县、市、区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公务员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推荐，在被推荐人所在社区公示5天无异议，经本级政府同意后上报，市、州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公务员管理）部门负责审核，并在当地主要媒体公示5天无异议，经本级政府同意后于11月20日前上报省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由省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进行评审和考核，确定拟表彰对象，在省有关媒体公示无异议后，上报省人民政府。

（二）坚持标准，公开透明。各地要按照评选条件，严格把关。评选程序要公开透明，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把工作成绩和群众满意率作为确定候选人的重要标准，把为社区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社区工作者推荐上来。要严格控制表彰对象中的领导干部比例，各地和各部门（单位）主要领导（法人代表）的比例不得超过表彰总数的10%，副厅级以上干部不参与表彰。推荐的先进工作者，需按干部管理权限，书面征求组织、纪检监察、计生和综治等有关部门意见。

（三）严肃纪律，注重实效。推荐工作要坚持面向基层、突出重点、改革创新、注重实效的原则，严格程序，删繁就简，不搞形式主义，不弄虚作假。各地要以这次评选表彰活动为契机，广泛宣传社区建设工作中的先进典型，努力推动社区建设深入发展。

四、组织领导

评选表彰领导小组负责评选表彰工作，评选表彰活动办公室设在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具体承担评选表彰活动的组织协调和落实工作。

五、表彰奖励

对评选出来的“全省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以省人民政府的名义进行专项性通报表彰，颁发证书。
“全省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名额分配表

	单位
	民政系统社区建设工作者
	社区工作者

	省民政厅
	2
	

	武汉市
	6
	50

	黄石市
	4
	8

	十堰市
	3
	7

	荆州市
	3
	13

	宜昌市
	5
	14

	襄樊市
	4
	13

	鄂州市
	2
	4

	荆门市
	3
	7

	孝感市
	3
	7

	黄冈市
	4
	7

	咸宁市
	3
	5

	恩施州
	2
	4

	随州市
	2
	4

	仙桃市
	1
	2

	潜江市
	1
	2

	天门市
	1
	2

	神农架林区
	1
	1

	合  计
	50
	150


“全省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单  位
	
	职   务
	

	主

要

事

迹


	

	申报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公务员）、民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市州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公务员）、民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省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推荐先进工作者征求意见表
姓名：              单位：                职务：            
	干部管
理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纪检监
察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计生部
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综治部
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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